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
苏工商〔2018〕71号


关于2017年度全市外资企业年报公示

工作情况的通报

各市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2017年度全市外资企业年报公示工作于2018年6月30日顺利结束。半年来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尽职尽责、主动作为，外资企业年报公示工作取得预期效果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截止2018年6月30日，全市（不含园区、保税区）应当公示2017年度报告的外资企业为15903户，已公示14685户，年报公示率为92.3%（见附件1），比2016年度全市外资企业年报公示率高2.8个百分点。统计显示未年报的外资企业1218户，已换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执照的未年报主体实为531户。

2017年度外资企业年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：

一是全市外资股份公司年报率达100%。截至2017年底，苏州共有外资股份公司82户，已全部完成2017年度年报。

二是未换照主体数量占未年报主体数量比例约为56%。2017年全市未年报外资主体1218户，其中未换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执照的主体687户：注册号为“320”开头的主体617户，注册号为“企”开头的主体70户（见附件2）。

三是地区之间年报率不平衡。高于全市平均数地区7个：相城区、高新区、姑苏区、吴中区、常熟市、昆山市、太仓市；低于全市平均数地区两个：吴江区、张家港市。2017年外资企业年报率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5.7个百分点，而两地外资市场主体数接近。
四是个别市未年报数占全市未年报数约三分之一。该市应年报外资主体5454户，占全市应报比例34.2%。2017年度未年报外资主体401户，占全市未年报比例32.9%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总结今年外资企业年报公示工作的经验，一是认真梳理分析未年报外资主体情况，与许可部门沟通协调，按照应报尽报原则，拿出具体可行举措，提出解决方案报行政监管处，切实提高下年度的外资企业年报率。二是扎实做好后续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年报补报相关工作；持续做好长期停业未经营外资企业的清理整顿工作；根据上级工作部署，统筹做好海关管理企业“多报合一”、外资企业年报抽查、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等工作。

特此通报

附件：1.苏州外资企业2017年度年报公示情况统计表

2.各地2017年度未换照、未年报企业名单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2018年7月9日
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年7月9日印发
附件1：
	苏州外资企业2017年度年报公示情况统计表

（截至2018年6月30日）

	序号
	登记机关/所属管区
	市场主体总数
	已报数 
	未报数
	年报率

	1
	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816
	774
	42
	94.90%

	2
	苏州高新区（虎丘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
	1681
	1583
	98
	94.20%

	3
	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767
	720
	47
	93.90%

	4
	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1581
	1478
	103
	93.50%

	5
	常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1214
	1131
	83
	93.20%

	6
	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5454
	5053
	401
	92.60%

	7
	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1571
	1452
	119
	92.40%

	　
	苏州平均数
	15903
	14685
	1218
	92.30%

	8
	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1785
	1620
	165
	90.80%

	9
	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868
	774
	94
	89.20%


附件2：各地2017年度未换照、未年报企业名单（详见excel表）

